附件4
[bookmark: _GoBack]湖南省省本级“三医”领域公共数据资源
授权运营机构评审标准
	申报条件
	评审内容
	评审标准和分值

	基本资质和资金保障
	资格项
	1.主体资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注册并有效存续的法人组织（提供申报单位法人营业执照副本扫描件）。
2.信誉良好：在“信用中国”网站未被列入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名单；在中国政府采购网未被列入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未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提供申报期内的查询截图）。
3.安全状况：近三年未发生较大及以上网络安全或数据安全事件，且无网络安全、数据安全和个人信息保护违法记录（提供网络和数据安全承诺书）。
4.资金保障：能为授权期内平台建设、技术研发、安全保障及团队建设等提供必要资金保障（提供1年内的经会计师事务所或审计机构出具的合法有效的财务审计报告及财务报表，或者提供开户银行出具的有效资信证明）。
5.其他材料：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身份证明或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授权委托书原件及双方身份证复印件。
注：以上材料均需加盖公章，缺项则淘汰。

	管理体系
（15分）
	组织架构
（5分）
	对申报单位组织架构设置与数据开发利用工作的相关性进行评审：
1.涵盖数据开发、数据安全、数据产品、运营服务、技术研发等相关部门，部门设置完善合理，有利于推进数据授权运营与开发利用工作的，得5分；
2.部门设置与数据开发利用工作相关性一般，不合理不完善的，得1-4分；
3.其他情况或不提供的，不得分。

	
	企业资质
（5分）
	申报单位具备质量管理体系认证、信息安全管理体系认证、信息技术服务管理体系认证、云服务信息安全管理体系认证、数据安全能力成熟度等级证书三级及以上的，全部满足得5分，每缺少一项扣1分，扣完为止。

	
	主营业务
（5分）
	申报单位主营业务涵盖数据汇聚治理、数据产品和服务开发、应用场景建设、数据流通交易、数据基础设施建设等数据开发利用全流程。熟悉国家和省内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政策体系的，得5分；申报单位主营业务仅涵盖数据开发利用部分流程，对国家和省内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政策体系熟悉度一般的，得3分；未提供的，不得分。

	技术能力
（30分）
	数据基础设施应用
（15分）
	根据申报单位依托公共数据流通利用基础设施进行数据治理、数据开发等全流程能力进行评审：
1.能够深度融合公共数据流通利用基础设施，实现数据治理、开发全流程应用的，得11-15分；
2.能够有效依托公共数据流通利用基础设施开展数据治理与开发工作，流程基本贯通的，得6-10分；
3.初步具备依托公共数据流通利用基础设施开展数据活动的能力，但在数据治理深度、开发等方面存在明显不足的，得1-5分；
4.未提供的，不得分。

	
	业绩证明及实操案例
（15分）
	根据申报单位提供的相关业绩合同或实操案例进行评审：
1.2023年1月1日至今（以申报截止日期为准），申报单位承接数据资源登记、数据产品开发、数据共享交换、数据治理、数据资产入表等相关领域平台建设或服务类的业绩合同，每提供1个得2分，每个大类仅计1个有效业绩合同，该项最多得10分；
2.2023年1月1日至今（以申报截止日期为准），申报单位牵头获得“数据要素×”大赛国家级奖项，一等奖得5分，二等奖得2分，三等奖得1分，其他情况不得分。
注：需提供案例相关佐证材料，如有效获奖证书、合同等材料。

	服务能力
（45分）
	运营能力
（10分）
	1.数据要素项目运营能力（5分）
申报单位已具备成熟的省级数据要素项目运营经验，可有效融合公共数据、市场数据进行产品开发和应用，有成熟数据应用场景，取得社会效益或经济效益，得5分；具备基础的数据项目运营能力，取得一定效果，未形成成熟的体系，得3分；申报单位过往项目以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为主，尚未实质性开展数据要素应用，得1分；未提供不得分。
2 .数据生态培育能力（5分）
申报单位已构建成熟的数商培育与生态运营体系，可有效连接多元数商主体，且有数据领域组织搭建（如数据协会/联盟）、数据领域赛事承办、生态培育活动开展等实际运营实践支撑，得5分；有基础的数商合作与培育思路，能搭建初步数据运营生态，得3分；仅具备简单的数商对接能力，无生态构建及运营体系规划，得1分；未提供不得分。

	
	运营方案
（20分）
	1.总体思路（4分）
申报方案高度契合“三医”领域公共数据资源授权运营的发展导向，总体思路清晰、前瞻性强，明确分领域运营目标、实施路径、权责边界，得4分；思路较清晰，基本贴合领域需求，实施路径较明确，得2分；思路模糊，与领域运营需求脱节，未明确核心目标，得1分；未提供不得分。
2.数据处理及技术方案（8分）
能够紧密结合“三医”领域数据特性，制定专属加工治理流程，包含数据清洗、脱敏、标准化、融合、质量核查等环节，技术方案适配性强、可落地，得8分；有领域化治理方案，覆盖主要环节，技术路径较适配，得4-6分；采用通用治理方案，无领域针对性，得1-2分；未提供不得分。
3.数据场景和产品方案（8分）
深度挖掘“三医”领域应用场景，规划场景数量达到10个及以上。产品规划充分贴合领域产业发展及政务服务需求，明确阐述了产品功能、服务对象、落地实施步骤及预期价值，方案具备较强的可复制性与推广潜力，得8分；挖掘应用场景5个及以上，产品规划基本贴合领域需求，具备初步的落地思路，但在系统性或价值预期方面阐述不够充分，得4-6分；场景挖掘单一，产品规划无明确落地路径，得1-2分；未提供不得分。

	
	团队人员
（15分）
	1.团队规模（5分）
申报单位承诺投入运营工作的团队人数10人及以上的，得5分；5-9人得3分；1-4人得1分；未提供的，不得分。
2.团队负责人技术能力（1人）（5分）
团队负责人同时具有高级信息系统项目管理师、高级系统分析师、高级信创集成项目管理师证书的，得5分；仅具有部分的，每有一项得1分，最多2分；其他情况不得分。
证明材料：提供项目负责人身份证、资格证书复印件加盖申报单位公章。社保证明：2025年至今连续3个月申报单位为其缴纳的社保证明材料，加盖申报单位公章。
3.团队人员技术能力（5分）
除团队负责人以外的团队成员具有系统架构设计师、数据库系统工程师、信息安全工程师、数据资产评估计价咨询师、数据交易合规师资格证书的，每提供1种证书，得1分，该项总计5分。
证明材料：提供拟投入团队成员清单、身份证、资格证书等复印件加盖申报单位公章。
社保证明：2025年至今连续3个月申报单位为成员缴纳的社保证明材料，加盖申报单位公章。

	安全能力
（10分）
	安全保障
（10分）
	对申报单位提供的安全保障方案进行评审：
1.具备完善的数据安全管理制度体系；
2.网络安全纵深防护方案设计完善，满足等级保护要求；
3.数据全生命周期安全保护方案设计完善，覆盖数据流通利用各环节；
4.具备完善的安全运营运维体系；
5.具备完善的应急响应机制。
评分规则：方案科学性、合理性、完整性、针对性强的，得10分；方案科学性、合理性、完整性、针对性一般的，得4-7分；方案科学性、合理性、完整性、针对性不强、缺失或有明显漏洞的，得1-3分。未提供方案的，不得分。
针对性不强或欠合理是指：①方案内容与项目需求不一致或没有关联性；②涉及的技术规范及标准等与国家或行业标准或招标文件要求不一致；③方案内容与实际实施存在差异性；④内容空洞、语义表述不清，前后矛盾，存在歧义、混乱、内容不详实等。

	
	总分：100分




